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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信息公开年报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区 2017 年政务公开要点

工作部署，区教体局对照《关于做好 2017 年度政府信息公

开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要求，细化梳理了政府信

息公开相关事项，在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对

重点领域公开事项进行了公开。按照区府办的要求，做好新

形势下政府信息公开“事项范围扩大、公开内容更加细化”的

工作要求。

一、信息主动公开方面

（一）公开指南、目录清晰详实。群众通过“中国烟台·芝

罘”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栏目可以查阅区教体局主动公

开的信息，并查阅信息公开申请处理的状态。

（二）年报编制内容齐全。严格按照上级要求，详实编

制信息公开工作年报，将本年度信息公开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向社会进行公开，方便群众知晓。

（三）信息公开及时发布。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和省、市政府办公厅（室）下发的《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以及区政府的要求，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自该信息

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信息公开平台进

行公开。

（四）做好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做好区教体局负责的民

生领域中教育信息的公开，对老百姓关注的义务教育招生入



学信息、对民办学校、幼儿园的筹设各环节、教育监管等信

息做好及时公开，方便百姓及时获取信息。

二、信息依申请公开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投诉举报

方面

2017 年，收到 3 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未收取任何涉及

政府信息公开的费用。没有发生因信息公开申请提起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的情况。

三、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及监督检查情况

严格坚持“先审查、后公开”和“一事一审”原则，指派专

门同志负责该项工作，对拟公开的信息逐条进行审查，经审

查合格后，才能对外公开发布，确保每条公开信息符合相关

保密规定。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经查，

2017 年所公开的政府信息都经过保密审查，不存在下级机关

擅自公开上级机关制发的公文或违规公开上级政府其他工

作信息等情况，在网站上发布的信息均已建立发布登记制度，

做到了政府信息的安全发布，杜绝了泄密事件发生。

四、所属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工作推进情况

2017 年把信息公开工作作为年度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项

重要内容，积极推进有关工作。指定专人负责信息公开工作，

定期参加全局信息公开工作人员培训会，根据全局信息公开

工作的统一安排定期提交政府公开信息，局办公室对其进行

汇总整理，由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把关后，进行网上

发布。

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一）主要问题

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充实；还需进

一步规范依申请公开答复流程、答复内容等方面。

（二）改进措施

加大宣传教育，提高科室及工作人员对信息公开的重视

程度；以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重点，不

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机制；规范依申请公开答复流程，

切实保障公民获得信息的权益。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无


